附件二:

金沙县学前教育巡回支教志愿者服务合同

    甲 方：（金沙县教育局）                          
    乙 方：（支教服务乡镇中心校）                    
    丙 方：（支教志愿者）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支持中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工作安排，金沙县被确定为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县，拟招聘325名志愿者到农村巡回支教点服务，服务期2年。为切实做好我县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巡回支教志愿者招聘工作，根据《贵州省2012年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志愿者招聘办法》，为了巡回支教试点工作有序开展，特拟订本合同。

    一、甲、乙双方必须认真做好丙方的组织派遣和接收安排工作，丙方服从甲、乙双方的安排，丙方在乙方支教时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二、丙方到乙方任教期间，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管理，甲方负责丙方的岗位聘任、工资待遇、奖惩实施、年度考核等；乙方负责丙方的教育教学工作、生活的安排；丙方服从乙方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认真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并认真参加乙方安排的政治学习、教研等各项活动。
三、乙方负责丙方的日常考勤，并客观公正地为丙方提供鉴定，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鉴定材料对丙方进行年度业务考核的等级评定。
四、丙方在支教期间，可参加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各类赛课及活动。
五、本协议自三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丙  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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